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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梅工信技术〔2023〕16 号 

 

关于切实关注省级企业技术改造（设备更新）

资金项目申报入库工作中 

易出现问题的通知 

 

梅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全省工信系统审计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,

深入实施省“制造业投资十条”，实施广东“技改大会战”专项

行动，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开展技术改造，更好指导和服务省级企

业技术改造（设备更新）资金项目入库项申报工作，现结合近年

来我市工业企业在资金申报中出现的共性问题，以及在各级审

计、绩效评价中提出需整改问题，经梳理并提出如下需关注的事

项。 

一、技改项目备案不及时。评审过程中，发现部分企业因项

目备案因人员变动等各种原因，未能及时按要求做好技术改造项

目备案工作，导致申报项目中有部分合同签订、付款等早于项目

原始备案通过日，不能纳入项目投资，直接影响项目完工。按照

往年度审计和绩效评价等问题整改相关要求，项目合同、发票、

付款凭证等均要在项目备案证规定的实施期内。为此，各地工信

主管部门要加强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相关政策宣贯，加强与企业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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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联系，及时掌握辖区内企业技改项目动态，及时指导服务企业

技改项目备案。同时，项目备案属于告知的形式，不同于行政审

批的项目核准，相对简单并可根据项目实施实际，依规定进行项

目的变更调整。 

二、项目初审和查重不严谨。在项目评审和设备查重过程中，

发现部分企业将往年度已通过完工评价并入库项目的设备或其

他固定资产（有已获得资金支持，也有未获得资金支持），以及

往年度获得其他专题项目资金支持的设备，重复纳入到新申报项

目中。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，认真做好初审和查重

工作，杜绝“随意拆分项目”，避免项目、设备等重复核定和支

持的情况。 

三、合同签订与履行不规范。主要表现为无双方签订日期、

未按合同约定付款和取得发票，以及以扫描件形式签订合同等，

特别是个别企业存在付款在合同签订之前，打包支付不能体现购

置与付款一一对应的情况。合同签订是约束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凭

证，是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根本依据，也是核定新设备奖励的重

要内容。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指导企业从保护自身合法权益、提

高法律效力角度，进一步规范项目合同的签订和履行。 

四、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。评审过程中，发现部分企业固定

资产管理、账目管理不够规范。存在项目申报时，才从设备商获

取设备铭牌；对新引进、购买的非标设备或生产线，存在未经履

行设备安装调试验收手续，即转为固定资产；部分企业的记账凭

证存在没有公司财务人员、相关管理人员签名、审核；以及部分

企业将彩钢板、单层镀锌管卡板、建筑服务费（发票）等固定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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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纳为生产设备的情况。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督促企业，进一步

规范固定资产管理，避免项目资金评审和审计风险点的出现。 

五、项目专项审计报告需进一步规范。评审过程中，发现部

分企业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，未按照省申报文件的参考格式，出

具项目专项审计报告。存在项目披露的项目实施期在申报要求之

外、以不含税额度披露完工率、审计意见表述不全、未附会计师

事务所执业证书、未附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，以及专项审计

报告仅在项目资金支出清单盖章，未在设备合同、发票、付款凭

证、设备和铭牌照片等资料上盖章的情况。为此，各地工信主管

部门要指导企业，要求其自行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应严格按照

“项目合同、发票、付款凭证等原则上要在项目实施期内”的要

求，以省申报文件的专审报告参考格式为本，开展项目专项审计

报告的核定和出具工作。 

六、项目现场核查工作有待进一步提高。评审过程中，发现

部分企业项目完工评价和现场核查工作准备不够充分。存在项目

除设备外，其他固定资产和铺底流动资金相关清单、佐证准备不

充分；合同、支付凭证等原件在东莞、深圳，而不在项目现场；

企业配合项目现场核查技术、财务人员不够等情况。完工评价和

现场核查是项目评审最关键的环节，项目实施现场和相关合同等

原件是项目核查最重要的内容。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做好政策学习

和总结，不断提高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水平，充分体现“项目申

报的真实性”。督促指导企业提前做好固定资产（含工程土建、

仪器设备）、铺底流动资金等支撑项目完工评价的清单，以及相

关合同、付款、发票、转固凭证等原件备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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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需高度重视环保工作。据市生态环境局反馈，2020 年

以来部分印制电路板企业，受到环保行政处罚的情况，虽然不属

于“环保不良企业”和环保重大事故，且均已整改完毕，但仍要

提醒和督促企业按环保要求做好日常生产管理工作。 

以上项目申报入库需关注的事项，请各地各相关单位高度重

视，落实“关口前移”，加强政策研读和宣贯，依法依规指导企

业一并遵照执行，尽量避免出现审计整改问题。同时，对照《梅

州市 2024 年省级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企业技术改造）项

目入选项目库竞争性评审评分表》（参考），加强了解和指导服务，

让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的红利，有力推动我市工业企业扩大设备更

新和技术改造投资。 

附：梅州市 2024 年省级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企业技 

术改造）项目入选项目库竞争性评审评分表（参考） 

 
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15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陈彬、姚远海，电话：2251361） 

 

 

 

抄送：局领导； 

局资金监管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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